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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鳩摩羅什大師在長安的譯經偉業，無疑是中國佛教史上值得濃墨

重彩的一筆，其對於中國早期大乘佛學、般若學的關鍵性地位，亦早

已為學界所熟知，毋須再多贅言。（註1）然而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是，

在為學界所普遍關注的大、小乘之分判，「空」之真義等重要議題之

外，似乎有一個羅什本身極為重視，卻在中土佛教發展史中被掩蓋的

問題，亦即菩薩的殘氣問題。這一問題在羅什身後似乎被中土佛教的

發展脈絡所忽視了，而如今

如果重新來發掘、審視它，

能夠提供我們切身性的當代

意義。

其中的關鍵在於，以

往關注的焦點大多在於羅什

的翻譯、講解工作，如何使

得中土佛教，得以通曉大乘

佛教的真正旨趣，如何使得

原本雜糅本土玄學格義色彩

的概念，得以被釐清。在這

一框架設定下，羅什起了一

個掃舊開新的橋梁作用，在

他之前被誤解、混淆的東西，從此消解，而他所闡明、開示的大乘真

義，亦成為完全被中國佛教所接受、繼承的共有財產。然而，實情果

然如此單純嗎？從記載羅什思想的兩個最重要的文本，即《鳩摩羅什

法師大義》（亦稱《大乘大義章》，以下簡稱《大義章》）與《注維摩詰經》來看，

則羅什與同時代的中土佛家大師廬山慧遠，以及其門下高徒如僧肇、

竺道生等人，在某些關鍵問題上是有不同意見的，而某些為羅什所堅

持的觀點，實際上並未為同時代的中土人士所接受。本文認為，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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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現象，關係到印度佛教的某些重要思想傳入時，遭遇到中國本土傳統的抗

力。這部分被抵抗或被忽略的東西，恰恰是羅什最想要帶給中土的贈禮，甚

至可以說，蘊含著促進中土佛教重新反思自身的潛力，因此彌足珍貴。

菩薩為何留有殘氣？羅什與慧遠的爭論

《大義章》是中國早期佛教史上著名的篇章，它集中體現出了當時中國

佛教界兩位重量級大師─鳩摩羅什與廬山慧遠的般若學思想，由於該文獻

的形式，基本上是由慧遠提問、羅什回答的方式進行，因此，就更加能夠從

中觀察到，二者在某些關鍵性問題上的不同理解，從而為佛教史研究提供極

為重要的資料。雖然此文獻，在學界向來並不乏重視，可是，對它基本性質

的界定上卻有爭議，而這亦會影響到我們詮釋其文本內容的基本立場。

應該說，基於前言所談及的傳統設定框架，亦即羅什入長安後，就成為

當時大乘佛學真義的唯一權威解釋者。我們很容易認為，慧遠寫信向羅什提

出的十八個問題，乃是由於自身對於某些義理有所疑難，故而求教於千辛萬

苦盼來的大乘權威。實際上以往大部分論者，亦基本上持此態度，認為慧遠

的提問，多是由於其自身對於大、小乘佛教之區別，中觀空義等，有所不解

而提出的真問題，而這些問題經由羅什的解答之後，自然就解決了。不過情

況似乎並非如此，若參

考涂艷秋的考察，我們

會發現一方面慧遠似乎

並未因羅什的回答而改

變自己原有的觀點；另

一方面更重要的是，慧

遠的提問恐怕並非是尋

求解惑的疑難，而是他

根據極為理性的推論而

導出的對於經典內部矛 唐代《妙法蓮華經》經卷插圖（局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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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悲與殘氣：鳩摩羅什的堅持

盾的質疑，亦即是其自身觀點的呈現。（註2）

如果我們接受以上這種看待方式的話，那麼緊接著要問的就是，造成兩

者不同意見的關鍵性問題是什麼？到底誰給出的答案更為當時以及後世的中

國佛教界所接受？本文認為，在慧遠所提出的眾多尖銳問題中，有關菩薩法

身的問題至為重要，其中反映出某種中土思惟無法接受的異質思想，而正視

這一問題卻又有關鍵性的意義。（註3）

慧遠在這一方面陸續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質疑，其中最初的發起點，就是

菩薩既已得無生法忍，如何還能夠具有殘氣，以法身現世：

請問所疑。得忍菩薩捨結業受法性生身時，以何理而得生耶？若由愛習之

殘氣，得忍菩薩煩惱既除，著行亦斷，尚無法中之愛，豈有本習之餘愛？

設有此餘，云何得起而云受身？為實生為生耶？不生為生乎？若以不生為

生，則名實生，便當生理無窮；若以生為生，則受生之類，皆類有道。假

令法身菩薩以實相為已住，妙法為善因，至於受生之際，必資餘垢以成

化。但當換之，以論所有理耳。

今所未了者，謂止處已斷，所宅之形，非復本器，昔習之餘，無由得起。

何以知其然？煩惱殘氣要從結業後邊身生。諸以効明之。向使問舍利弗

常禪定三昧，聲色交陳於前，耳目無用，則受淡泊而過。及其在用暫過，

鼻眼之凡夫便損大乘，失賢支想。所以爾者，由止處未斷，耳目有所對故

也。至於忘對，由尚無用，而況絕五根者乎？此既煩惱殘氣要由結業五根

之効也。（註4）

慧遠的質疑主要建立在這樣一個矛盾之上，即：得到無生法忍的菩薩，

如果能夠受生，亦即獲得一個具有四大五根的法身，就說明他尚有所餘，亦

即「止處未斷」，如果是這樣，就跟大乘菩薩本該達到之煩惱盡去的境地有

所衝突。反之，如果菩薩要保住其煩惱盡除的根本特性，那麼就不應該能夠

藉由某種愛習殘氣而受生有身。

羅什亦承認慧遠所問者，乃是大乘經典中的一個根本性疑難，眾論師對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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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生「異論」，而他回應這一問題的方式，是先給出所謂菩薩法身的定義：

菩薩得無生法忍，捨肉身，次受後身，名為法身。所以者何？體無生忍

力，無諸煩惱，亦不取二乘證，又未成佛，於其中間所受之身名為法性

生身。（註5）

羅什承認大乘菩薩已經體證了無生法忍且無煩惱，自然亦是捨去了肉身，

但是由於他不取二乘證，沒有成佛，所以又接受了「後身」，亦即「法身」，就

是介於眾生肉身與佛之法身中間的所謂「法性生身」。在這一定義中，我們馬上

要問的會是：為什麼菩薩得到無生法忍後，不取證不成佛？菩薩因不成佛而受後

身，這一所受的中間之身的來源，或說某種質料因又是什麼呢？羅什指出其中關

鍵在於對眾生的大悲心：

若爾時得涅槃實道者，身分都盡，又無心意，云何能現化五道，度脫眾

生，淨佛土耶？譬如實有幻師，然後能幻事，若無幻師，則無幻事。是

故菩薩得無生法忍，雖無煩惱，應有餘習。如阿羅漢成道時諸漏雖盡，

而有殘氣，但諸羅漢於諸眾生中無大悲心，諸有餘習更不受生。而菩薩

北宋刻本《妙法蓮華經》開經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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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悲與殘氣：鳩摩羅什的堅持

於一切眾生深入大悲，徹於骨髓及本願力，並證實際，隨應度眾生，於

中受身，存亡自在，不隨煩惱。至坐道場，餘氣及盡。若不爾者，佛與

菩薩不應有別。（註6）

 

羅什自設的疑問提出，如果說證得涅槃的菩薩身分、心意皆無，又如何

能夠現於世間度化眾生呢？對此，羅什先是做了一個區分，即菩薩得無生法

忍，雖然意味著不再有煩惱，但並不意味著沒有餘習（亦即殘氣），阿羅漢同樣

有餘習，但是因為他們對於眾生沒有大悲心，所以這種餘習不會導致再度受

生；而大乘菩薩對於眾生深入大悲，至於骨髓，所以誓願藉由餘習殘氣而受

生，進而度化眾生，這就是羅什所說的佛與菩薩的差別所在。

至此，羅什藉由度化眾生的慈悲之必要，推出了受生的必要，再因受生

的必要給出了「殘氣」這一關鍵性的概念。很顯然，「殘氣」正是解決慧遠

所提出的根本性難題的關鍵。不同於慧遠所認為的，證得無生法忍就什麼餘

習都不再留存，羅什認為菩薩證無生法忍後，雖然沒有煩惱，但是仍有殘氣

餘留，正是這一殘氣，保障了受生於現世的基礎。但是這種解釋，顯然有個

讓人無法接受的地方，就是按照通常的理解，我們會像慧遠一樣認為，證無

生忍後，應該不再有煩惱餘留，又如何會有所謂的殘氣存在？顯然，菩薩如

明代刻本《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卷》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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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有某種殘氣，應該是與他已經斷除的世間煩惱所帶來的殘氣有所不同，羅

什對此區分了五神通菩薩與六神通菩薩來分別說明：

得無生法忍菩薩有二：一者得五神通，二者六神通。得五神通者，煩惱

成就但不現前，如人捕得怨賊，繫之在獄，不能為患。如是諸菩薩無

生忍力故，制諸煩惱，永不復生，但以清淨心修六波羅蜜功德。如凡夫

人成就三界煩惱，上二界煩惱不現在前，雖有煩惱，無所能為。住五神

通，種種現化，度脫眾生，故留餘結，續復受生。若無殘結，則無復

生。猶如責米，故留穀種，漸漸具足六波羅蜜，教化眾生，淨佛國土。

乃坐道場，捨煩惱結，然後成佛。具六神通者，所作已辦，自利（已）足，

如阿羅漢辟支佛無復異也。此身盡已，更不受生，但以本願大悲力故，

應化之身相續不絕，度眾生已，自然成佛。（註7）

羅什提出五神通菩薩只是使煩惱不現前，並非完全去除，故而仍有某種

結使，所以能夠繼續受生，留在世間教化眾生，直到功德圓滿才成佛而去；

而六神通菩薩在自身煩惱方面乃是早已去盡，本來可以不再受生，只是因為

大悲力的緣故，而不斷產生應化之身以度化眾生。

初看對於這二者的說明，首先會產生的疑惑是，五神通菩薩，竟然仍然

有煩惱未斷而留有結使，那麼這與凡夫又有何差別呢？羅什指出，這裡所說

的菩薩的結使與凡夫的結使是不同的：

如大乘論中說，結有二種：一者凡夫結使，三界所繫；二者諸菩薩得法

實相，滅三界結使，唯有甚深佛法中愛慢無明等細微之結，受于法身。

愛者，深著佛身及諸佛法，乃至不惜身命；無明者，於深法中不能通

達；慢者，得是深法，若心不在無生忍定，或起高心：我於凡夫得如是

寂滅殊異之法。此言殘氣者，是法身菩薩結使也。以人不識故，說名為

氣。是殘氣不能使人生於三界，唯能令諸菩薩受於法身，教化眾生，具

足佛法。（註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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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以上說明可知，菩薩的結使不同於凡夫繫於三界的結使，而是對於

甚深佛法所起的愛、慢、無明等細微的結使，這種結使被羅什特稱為「殘

氣」，它不能使人生於三界，卻可以使菩薩受於法身以教化眾生。

我們想要進一步追問的是，到底羅什所提倡的這種帶有犧牲精神的殘氣

思想，是否有為當時的中土知識分子所正面接受？解答此疑問的一個重要線

索，無疑是考察、對比《注維摩詰經》中的文獻，因為一方面《維摩詰經》

本身的內容恰好多處涉及眾生與慈悲的問題，另一方面在僧肇的註解裡匯集

了羅什、道生，以及他本人的解釋，由此頗可一窺在相同問題上，羅什與其

門下的中土弟子的不同反應。

我們可以從僧肇的一處注文中發現慈悲與煩惱之間的某種張力：

捨是道場，憎愛斷故。（經文）

肇曰：夫慈生愛，愛生著，著生累；悲生憂，憂生惱，惱生憎。慈悲雖善

而累想已生。故兩捨以平等觀，謂之捨行也。（註9）

僧肇認為由慈念會生

出愛著之心，愛著之心會

導致度化眾生的實踐中產

生疲累之擾；同樣地，悲

憫會產生憂慮與煩惱，進

而因自己的憂慮與煩惱而

生出憎惡之情。因此慈悲

雖然是善的，但卻會生出

累與煩惱，因此應該棄此

兩極而以平等觀之，方為

菩薩道場。

在此，我們發現僧肇

對於慈悲所可能造成的負 日本《妙法蓮華經》手卷插畫，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(經數位修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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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效果頗為警覺，提出要兩捨而以平等觀之，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慈悲之懷要

完全捨棄，乃是羅什所提倡的因慈悲而保留的殘氣煩惱也需一併掃除呢？

《維摩詰經》中另有將菩薩之疾代入強烈現世色彩的地方，對此僧肇也不得

不做出解釋：

所以者何？菩薩為眾生故，入生死，有生死則有病，若眾生得離病者，則

菩薩無復病。（經文）

肇曰：夫法身無生，況復有形？既無有形，病何由起？然為彼受生，不得

無形。既有形也，不得無患，故隨其久近，與之同疾。若彼離病，菩薩無

復病也。（註10）

經文本身有一個敞開的解釋空間：首先菩薩是為了眾生之故而入生死

輪迴之中，既然進入了生死輪迴，就不免有疾病的產生，而如果眾生不再有

虛妄執取之病，則菩薩亦不會有疾；這其中的疑難是，菩薩究竟僅僅是因為

入了生死就不得不有疾病呢？還是因為眾生有疾病，則他也與眾生一起同病

呢？如果是前者的話，那麼菩薩無復病的意思，就是因為眾生都得以解脫

了，菩薩毋須再入生死了，自然就無復疾了；如果是後者的話，則意義又有

所不同。

當然，更重要的是，這裡出現了法身的問題。僧肇認為，法身無形，本

無病可起，但是菩薩為眾生而受生之後，似乎就有了肉身，一旦有了肉身，

自然就不免於疾病，如此一來，菩薩之疾就完全集中在為眾生而受生這一點

上了，而與憐憫眾生之疾這一點反而拉開了一定的距離。然而，菩薩真的是

為了眾生而接受了一個跟眾生一樣生老病死的肉身嗎？若是這樣的話，恐怕

在義理上是有所不通的。菩薩藉以與眾生同感的那部分，恐怕應該僅限於因

慈悲而保住的「殘氣」，「殘氣」既是因慈悲而生，那麼在憐憫眾生之疾病

時，才正使得菩薩有疾，這樣或許才是最能夠一貫的一種解釋吧。但是，僧

肇的註解中似乎並沒有很能發揮出羅什的「殘氣」思想，在許多關鍵處都滑

了過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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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 論

羅什在面對大乘菩薩如何能夠不入涅槃，而留駐世間救度眾生的問題時，

強調了「殘氣」的重要性，「殘氣」乃是因菩薩的慈悲心而得以保留的某種餘

習，菩薩可以通過它與世間相連，而慈悲又恰恰是菩薩不入涅槃的根本原因，因

此「殘氣」與「慈悲」的結合，是羅什所堅持的一種極為具有現世倫理精神的思

想。然而，我們看到慧遠、僧肇等中土僧人，似乎都在接受羅什這一觀點方面有

所猶豫，慧遠無法接受菩薩如何能夠因慈悲之願而不入涅槃，亦無法接受菩薩仍

能夠保留某種餘習，而僧肇雖然《注維摩詰經》中屢屢觸碰到慈悲與眾生的問

題，卻總沒有正面以某種接受「殘氣」的方式來解決。總言之，我們或許可以先

大膽地做一個推測，即中國佛教界在早期吸收印度大乘佛教的時候，似乎有著過

於偏好某種圓滿無礙境界的傾向，正是這種傾向使得羅什所提倡的「殘氣─慈

悲」無法輕易被正視，不過這種高度現世性地具有強烈犧牲精神的觀點，不正是

我們這個高度怯魅且問題重重的社會尤其需要的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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